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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提案
主旨:公告設置「台北市中興橋華中橋野生動物保護區」。

公告事項:一、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
子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一年十一

文

府 三字
二行政院農委會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二農林字第二一四一二一三A號函。一為保護台北市中興橋至華中橋間之水島及稀有動植物,茲公告設置「台北市中興橋華 中橋野生動物保護區」,面積計約二百公頃為公有河川地及水城,範圍如附圖,並自 即日起實施。

二在「台北市中興橋 中橋野生動物保護區」主要禁止事項如下:

四保護區保護區內禁止機動船活動及風力或手控舟船侵擾鳥類之行為。保護區內空間禁止放沖天炮、操作遙控飛機及舟車模型進入致有虐待鳥類之行為。 保護區內禁止虐待、宰殺、獵捕、 樂導動物之行為。區内嚴禁倾倒垃圾、廢土選章構造物及種植農作物等之行為。市長黃大洲
日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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